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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遗体接运车辆管理暂行办法
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殡葬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规范遗体接运服务市场秩序，切实保障群众“逝有所安”的基本权益，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江苏省殡葬领域集中整治工作部署，省民政厅起草了《江苏省遗体接运车辆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制定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安葬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对遗体接运服务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全省殡仪馆自有殡仪车辆管理比较规范，但普遍存在运力不足现象；社会殡仪车辆存量较大，但存在市场准入标准不统一、收费行为不规范、车辆标准不达标、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逝有所安”需求，完善相关政策规定，构建全链条管理体系，推动遗体接运服务专业化、规范化、人性化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制定过程

为做好《办法》起草工作，我们系统整理分析了全省遗体接运车辆数据，对部分设区市、县的殡仪车辆管理运营情况开展实地调研和书面调研，在此基础上研究起草了《江苏省遗体接运车辆管理暂行办法》文稿，并于2025年5月22日面向全省民政条线征求意见，充分听取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各地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起草组对这些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梳理和吸收，对《办法》文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2025年5月27日省民政厅组织召开了专家论证会，从法规依据、实际操作等方面对《办法》文稿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讨。根据各地各部门以及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起草组对《办法》文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形成了《江苏省遗体接运车辆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1、规范主体资格。明确以殡仪馆为遗体接运主体，在运力不足时可以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补充接运力量。提供购买服务的车辆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从业者需要进行市场主体登记，依法登记车辆，购买相关保险，按照程序取得备案资格。符合遗体接运车辆相关技术规范和遗体接运管理要求条件的车辆由殡仪馆统一向本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进行备案，并纳入系统平台集中统一管理、统一调度。
2、规范车辆标准。规定车辆要符合《殡仪车通用技术规范》（MZ/T 227—2024）要求，统一涂装车身标识。明确车辆的年检、保险、驾驶员资质、安全管理相关要求。

3、规范接运服务。明确遗体接运实行属地管理原则，对遗体接运车辆驾驶员的文明服务、工作要求、特殊遗体的处置、遗体异地运输等明确了具体要求；明确遗体接运的殡葬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基本属性，接运遗体收费实行政府定价并动态调整，同时明确从业者的禁止行为。
4、加强监督管理。明确各级民政部门发挥牵头协调职责，与其他部门形成跨部门监管模式，建立服务评价体系、回访制度、满意度调查机制，及时移交违法违规线索给相关部门进行查处，维护殡葬服务市场的服务秩序，保障殡葬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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